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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筑巢巢专专案案  

九九二二一一灾灾区区３３３３３３融融资资造造屋屋方方案案  

重重建建计计划划申申请请书书  
申请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计 划 名 称 
 

申请单位名称 
 

（大章）

地 址 
 

 

负 责 人 姓 名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电 话  传 真  

联 络 人 姓 名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电 话  传 真  

土地基本数据 

基地座落：     县（市）     乡（镇市区）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地号

基地面积：         M2（        坪） 

建蔽率： 

建物基本数据 

兴建户数：      户 

构    造： 

总楼地面积：          M2（        坪） 

分户贷款银行  

申 请 项 目 

与 金 额 

□购地周转金：                  元 

□营建周转金：                  元 

检附申请文件 
一、申请书 

二、兴建计划书（附件一） 

三、申请融资名册及身份证明文件（附件二） 

四、申请融资者产权数据（附件三） 

五、申请融资明细（附件四） 

六、补助款明细（附件五） 

六、融资偿还计划书（附件六） 

七、土地登记簿誊本（附件七） 

八、地籍图誊本（附件八） 

九、土地取得或使用证明（申请购地周转金者必须检附土地买卖契约书或其它有关取得土地

之证明文件，仅申请营建周转金者必须检附土地使用证明文件）（附件九） 

十、建造执照（附建物配置图，并于图上标记分配单元编号）（附件十） 
核 定 项 目 

与 金 额 

□购地周转金：                  元 

□营建周转金：                  元 



 

 2

附件一 

六、政府配合措施 

五、实施时程 

四、建物规划与分配 

三、土地规划 

二、土地取得 

一、计划缘起 

计划书撰写说明：申请者叙述本兴建计划之缘起、土地取得方式、土地规划、建物规划与分配、实施时程与政

府配合措施。 

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 

兴建计划书 

筑巢专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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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 

申请融资名册 
第    /    页 

单 元 编 号 姓 名 身分证字号地 址 话类 别 电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     
□921 或桃芝灾户 

□非灾户 

注：属于 921或桃芝灾户者检附全倒（或半倒已拆除）证明及毁损自有住宅所有权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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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
附件三 

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 

申请融资者产权数据 
第    /    页 

土 地 持 分建  

单 元 编 号 姓 名 
面积（M2） 面积（坪） 比例 

主建物面积

（M2） 

附属建物面积

（M2） 

共同使用持分

面积（M2） 
总面积（M2）

总面积 

（坪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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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 

申请融资明细 
第    /    页 

重建费用 K 管理银行查估可融资额度 B 单元

编号 
所 有 权 人

土地费用 L 营建费用 R 合 计

补助款 

M 土地融资 营建融资 合 计

九二一基金会

融资额度 T≦K

应缴付自备款 

K-M-T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注：重建费用之计算详见附件 4-1；个别补助款详如附件 4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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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 

补助款明细 

    /    页 

单 元 编 号 姓 名 
污水处理设施 

补助Ｍ1 

建筑设计补助 

Ｍ2 

农委会 

或原民会补助Ｍ3 

九二一基金会 

家屋再造补助Ｍ4

其它项目 

Ｍ5 

补助款合计 

(M＝ΣＭi)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注：污水处理设施费补助每户三万元。 

注：建筑设计费补助： 

1.本案兴建○○户。 

2.每平方公尺补助 400元，最高补助每户 5 万元。 

注：农委会或原民会之补助部分，请检附农委会或原民会同意补助之文件或会议记录。 

注：如有未列之项目，请自行列举。



  
 

 7

附件六 
 

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 

同意书 

  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同意依  贵会「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作业要点」

之规定，提供本人所有之座落于         县（市）     乡（镇、市、区）    段     小

段        地号土地（土地持分          ）及建物，授权与协办单位代刻印章，由  协办

单位向 贵会申请「筑巢项目－九二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」之协助、签订合约、办理

抵押权设定及涂销、产权过户及其它一切相关事项。  

 

一、本人选择之建物单元编号为：     ，该建物总面积为       坪（      平方公尺）。 

 

二、本人同意 贵会及 贵会委任之管理银行于审核及执行本人所申请之「筑巢项目－九二

一灾区３３３融资造屋方案」协助目的范围内，得包括但不限于向管理银行及财团法人

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等机构查询及利用本人所有相关数据。 

 

三、本人授权与协办单位代为申请各项补助款，并同意将各项补助款汇入协办单位于管理银

行所开列之小区重建专户中，以代抵清偿  贵会提供之重建融资。 

 

特立此据为凭。 

  

此致 

 

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
 

立同意书人：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身份证字号： 

户籍地址： 

联络地址： 

联络电话： 

协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

 

中 华 民 国   年   月    日 


